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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市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

2025 年）》，按照农财两部《关于做好 2022 年东北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农机科〔2022〕11 号），和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2022年保

护性耕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吉农机发〔2022〕2号）文件要求，

全面落实保护性耕作任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2022 年保护性

耕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认真总结“梨

树模式”，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坚持

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丰产、节本增效导向，强化组织领导

和政策引导，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端发力，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

科技支撑与产业培育并重，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并行，加快我市

推行保护性耕作，促进黑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任务目标 

按照“稳步扩面、质量为先”原则，2022 年全市保护性耕

作任务面积 4 万亩。鼓励条件好的乡镇结合实际实施整乡、整

村推进，努力扩大实施面积。建设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 1 个。 

三、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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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区域。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以政

府扶持、农民自愿为原则，积极推进保护性耕作。 

（二）实施范围。以玉米保护性耕作作为推广应用的重点，

兼顾大豆等作物，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 

（三）技术模式。 

牢牢把握保护性耕作“多覆盖、少动土”的核心要求，在 

保障粮食稳产丰产的前提下，尽量增加秸秆覆盖，减少土壤扰动。

根据《2022 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农

机科〔2021〕97 号）文件，我市适合以下几种技术模式，各乡

镇可以自由选择，适合本地的技术模式。 

1.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模式。秸秆覆盖地表，不整地，直

接使用免耕播种机播种的技术模式，采用均匀行或宽窄行的种植

方式。对秸秆量大的地块，可以进行部分离田处理。 

2.秸秆归行免耕播种技术模式。将秸秆集约归行露出播种带，

直接使用免耕播种机播种的技术模式，采用均匀行或宽窄行的种

植方式。 

3.秸秆归行少耕（条带）播种技术模式。将秸秆集约归行露

出播种带，在播种带上浅旋（耙）等作业，在使用免耕播种机播

种的技术模式，采用均匀行或宽窄行的种植方式。 

以上模式动土面积不得超过 50%，切动土深度不得超过10cm。 

覆盖率、动土率的判定。覆盖率、动土率采用按装在免（少）

耕播种机上的监测设备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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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助范围。全市检查验收合格的项目作业面积。 

（五）补助对象。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农机作业者或种植户。 

（六）补助标准。按省文件要求，采用高质高补的原则，验

收工作结束后，根据不同覆盖率、实际验收面积，统筹调整补助

资金。 

玉米田补助标准：秸秆大量覆盖（覆盖率在 60%及以上），

预计补助标准每亩 50 元；秸秆部分覆盖（覆盖率在 30%-60%之

间），预计补助标准每亩 40 元（大于少量覆盖）；秸秆少量覆

盖（覆盖率在 30%以下的）预计补助标准每亩 30 元。各覆盖率

实际补助标准根据全市实际作业面积和上级补助资金数额确定。 

大豆田、杂粮田等补助标准：实施免（少）耕播种作业的大

豆、杂粮等地块，补助标准每亩 40 元。 

高标准应用基地补助：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地面积不少于 

200 亩，基地补助标准每亩 150 元。 

（七）查验核实。各地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下，根据工作实

际，主要采取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方式进行查验核实，主要查验

作业是否真实，监测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一套免耕播种机只许按

装一套监测设备），作业模式等。          

（八）补助方式。保护性耕作采取“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

后兑现”的方式进行，即按照本方案要求，先进行查验核实，确

定拟补助的面积、对象和金额，公示 7 天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补

助面积、补助金额和补助对象。市农业农村局根据核验结果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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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提报资金需求，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应用基地

补助由磐石市农业农村局审定后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 

三、工作程序 

（一）落实面积。根据年度我市任务指标，结合以往各乡镇

基础及土地面积，分解任务面积到各乡镇街。详见《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任务分解表》（附件 2）。各乡镇街依据任务面

积，将指标落实到作业者。填写《吉林省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

作作业补贴项目协议书》（附件 3）。作业者和土地种植者签订作

业合同（不规定固定样式）。 

（二）开展免耕作业。根据当年春耕条件，适时开展保护性

耕作作业。 

（三）实施和验收。各乡镇街在春季播种后，即可开展作业

检查验收，填写《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补助面积验收核准

单》（附件 4）。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各乡镇街每周一

向磐石市农业农村局报送保护性耕作实施进度（省里统一表格）。 

（四）质量评价。各乡镇街应当成立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专家指导组根据本地作业情况（地块秸秆覆盖量和动土率，可采

信监测设备数据），评价出质量高低。填写《磐石市 2022 年保护

性耕作补助面积质量评价统计表》（附件 5） 

（五）公示。对验收合格的地块、作业者、种植户、面积拟

定补助资金进行乡、村两级公示，填写《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

耕作作业（结果）公示单》（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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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汇总上报。在 8 月 30 日前将确定的年度保护性耕作

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附表 7）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财政

局。 

（七）补助资金结算。项目验收、公示结束后，市农业农村

局及时提出结算申请，市财政局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八）工作总结。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将保护性耕作实

施情况工作总结，报送市农业农村局。 

四、保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保护性耕作组织机构（附件 1）。

组织机构分为推进行动领导小组、实施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组。 

1.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领导小组。以主管农业副市长为组长，

农业农村局局长和财政局局长为副组长，乡镇政府行政主要领导

为成员。推进行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联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

配套工作经费，项目领导、落实任务、组织核验、组织资金兑付、

督导检查等重大事宜的定夺。 

2.保护性耕作实施领导小组。以农业农村局局长为组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为副组长。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相关单位及乡

镇街农业农机站站长为成员。实施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面积、补助标准、措施保障、上报统计等工作。 

3.专家指导组。由农机、农艺、植保、土肥等多学科专家组

成。对保护性耕作提供决策服务和技术支撑，负责技术指导和技

术监督、出谋划策、质量评估、咨询讲解、培训交流等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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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基地建设。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的确立：以远程

电子监测作业轨迹判定集中连片，在集中连片地块面积达 200 亩

及以上地块中，选秸秆覆盖率最多的地块，作为我市乡级保护性

耕作高标准应用基地。 

乡级高标准基地在秸秆覆盖上应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原则

上应以秸秆大量覆盖为主。鼓励采取免耕播种方式，免耕播种应

不少于基地面积的 30%，即乡级基地不少于 60 亩。加大对基地

的技术指导，倡导实行基地“1+1+2”技术指导方式，即为每个

基地配备 1个技术支撑单位，1位技术指导专家，每位专家每年

至少 2次赴基地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基地承担现场演示观摩等活

动，充分发挥基地展示、验证和示范作用。基地实行动态管理，

作用发挥不明显的要及时调整。 

（三）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各类网络，广泛

宣传保护性耕作技术。依托专家团队，组织培训交流，采取现场

观摩引导、现场作业示范和讲解培训等方式，为广大农民群众提

供通俗易懂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知识。 

（四）加强信息公开。建立检查验收和公示制度，设立监督

电话，公开补助程序、补助标准、补助方式等。将受益农户、补

助面积和补助金额等相关信息，在当地进行公示。让补助信息公

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五）加强监督管理。公开补助地块、补助标准、验收过程、

资金兑付等工作，强化监管措施，严防虚报补助面积，套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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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发生。提高监管和工作效率，建立专门的档

案材料。相关文件资料、信息化数据等要留存备查。 

附件：1.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工作组织机构 

2.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任务分解表 

3.吉林省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项目协议书 

4.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补助面积验收核准单 

5.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补助面积质量评价统计表 

6.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结果）公示单 

7.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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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工作组织机构 

 

  一、磐石市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戚 武 副市长 

  副组长：王政文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邱 壮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石敬臣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焦明宝 市财政局副局长 

      各乡镇街行政主要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推进行动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 

  主 任：王政文 

  副主任：石敬臣  焦明宝 

  成 员：张大鹏  周  微   王 虹  金成奎  徐长辉 

  二、磐石市保护性耕作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王政文 

  副组长：石敬臣 

成 员：张大鹏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 

        周  微  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保护办公室负责人 

      王 虹 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 

      各乡镇街农业农机站站长（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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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办公室主任石敬臣（兼）。 

  三、磐石市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组 长：石敬臣 

  副组长：张大鹏 周  微  王 虹 

  成 员：佟启珍 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工程师 

      辛太国 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工程师 

      战桂丽 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高级工程师 

            王洪飞  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高级工程师 

      杨锡财 市农业总站推广研究员 

      张 凤 市农业总站高级农艺师 

      徐有春 市农业总站高级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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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磐石市保护性耕作作业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667平） 

序号 乡镇街 技术模式 任务面积 备注 

1 宝山乡 自由选择 73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2 朝阳山镇 自由选择 56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3 烟筒山镇 自由选择 55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4 牛心镇 自由选择 32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5 石咀镇 自由选择 25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6 吉昌镇 自由选择 24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7 明城镇 自由选择 23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8 福安街 自由选择 21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9 取柴河镇 自由选择 20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0 呼兰镇 自由选择 20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1 红旗岭镇 自由选择 13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2 富太镇 自由选择 11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3 驿马镇 自由选择 8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4 松山镇 自由选择 7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5 黑石镇 自由选择 7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16 阜康街 自由选择 500 任务面积可调剂 

合计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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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吉林省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 

 作业补贴项目协议书  

甲方：                （乡镇街人民政府） 

乙方：                （农机作业者） 

为确保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业补贴任务有效落 

实，切实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经甲乙双方协商，在真实、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在充分理解和掌握保护性耕作作业补助政策的前提

下，自主自愿实施保护性耕作作业。甲方根据乙方申请并依据项

目建设职责，负责项目建设组织申报、检查验收、补助资金兑付

及相关管理服务工作。 

二、乙方保证作业地块地符合文件规定的相关（保护性耕作

作业补助）要求，自由选择技术模式，并在春季实施保护性耕作。 

三、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如有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 

负责赔偿。 

四、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意外事件致使本合同无法履 

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甲乙双方若因执行本协议而产生争议，应采取友好协商 

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交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予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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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面积                亩。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乙方一份，甲两份。自签字（盖章） 

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单方更改无效。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4 

 

附件 4：                      2022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县乡：                                                                                            单位：亩 

序号 作业地点 

作物及面积 
种植户 

确认签字 

种植户 

联系方式 

农机作

业者确

认签字 

农机作

业者联

系方式 

备注 
合计 

作物品种 耕作方式 

玉米 大豆 小麦 其它 免耕 少耕 

              

                     

                     

                     

                     

                     

                     

                     

                     

                     

                     

              

              

              

              

 

验收人员（乡级政府或农机站相关人员）（签字）：                                    县级审核人员（签字）：    

 

乡级政府（盖章）：                                                               县级农机主管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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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补助面积质量评价统计表 

                                                                 单位：亩 

乡镇 

名称 
作业者 

大量覆盖 部分覆盖 少量覆盖 
金额合计 

面积 金额 面积 金额 面积 金额 

         

         

         

         

合计         

乡镇专家组代表签字：（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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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公示单（村级） 

         （作业者）在我村（作业地点）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业，共计作业面积    亩，采用  

                              技术模式。经验收          亩合格。 

现向社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向磐石市     乡、镇（街）      村

民委员会反映核实。  举报电话：*******（村民委员会电话）联 系 人：***（村民委员会）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序号 作业地点（屯） 作物品种 耕作方式 作业面积（亩） 合格面积（亩） 作业者 种植者 

        

        

        

        

村民委员会（公章）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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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市 2022 年保护性耕作结果公示单（乡镇级） 

依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2022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农机发〔2022〕2 号）文件精神，                 （作业者），在我乡镇（街）                村，

进行保护耕作技术作业。       亩通过全面验收，属于保护性耕作政府扶持范畴。 

现向社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向磐石市             乡镇（街）

政府反映核实。举报电话：*******（乡镇街政府电话）  联 系 人：***（乡镇政府）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序号 作业者 作业地点 合格面积(亩) 拟定补助金额 备注 

      

     

     

合计      

                                    乡镇（街）人民政府（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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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乡镇（街）                                                                                单位：亩 、台 

序号 实施作业面积 补助作业面积 
补助资金 备注 

合计 作业补助 应用基地补助 监测点补助  

        

        

        

        

        

        

        

        

        

        

        

        

        

        

 

乡级农机主管部门（盖章）：                                                          乡级财政部门（盖章） 
                                                         


